创业政策宣传

一、创业担保贷款

具有本省户籍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（含残疾人）、复员转业退役军人、刑满释放人员、高校毕业生（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）、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、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等九创业人员，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不超过20万元，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。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申请贷款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，财政部门承担300万元以内的贷款贴息，超出部分产生的利息，由企业自行承担。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和小微企业担保贷款利息,LPR-150BP以下部分，由借款人和借款企业承担，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。个人创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可采用党政机关、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收入稳定的企业职工等方式反担保。

二、创业补贴

对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,且所创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毕业年度和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、脱贫劳动力、退役军人,按每人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。创业补贴由创业人员向创业所在地人社部门申请。

创业培训

对自愿参加创业培训的，根据培训项目类别和培训效果给予补贴。其中，参加SYB、网络创业等培训后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但在6个月内未实现创业的，按每人每期1000元给予补贴；在6个月内实现创业的，按每人每期2500元给予补贴。参加IYB培训后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的，按每人每期1000元给予补贴。申请培训的人员在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培训单位缴费参加创业培训的，应在完成培训后向备案该单位的人社部门提出补贴申请；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培训单位为符合条件人员免费开展创业培训的，应在完成培训后向备案所在人社部门申请补贴。

四、创业孵化

创业孵化基地是指政府主办或各类市场主体创办，以创业孵化为主要目的，能够为创业者提供项目发布、创业培训、融资贷款、专家指导、技术咨询、法律维权、事务代理等“一站式”服务的综合性平台。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创业实体可按规定享受以下创业扶持政策：低租金或免租金经营场地租赁，就业技能培训和以SIYB为主的创业培训（符合规定的，可享受职业培训补贴），创业担保贷款、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贷款等融资政策，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教育、科技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创业扶持政策。对成功运营的创业孵化基地，落实创业孵化项目补贴。

